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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京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

2019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议程 

 

一、介绍参会的嘉宾和股东情况 

二、宣读会议审议及听取议案相关内容： 

1、审议关于增补第八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； 

2、审议关于公司及部分控股子公司继续办理应收账款无追索权

保理业务的议案。 

三、大会对上述议案逐项进行审议、股东提问（相关人员分别回

答提问） 

四、股东对各项议案进行表决 

五、股东代表、监事代表、工作人员点票、监票、汇总现场表决

结果 

六、宣读股东大会现场表决结果 

七、通过交易所系统统计并宣布现场及网络投票的最终结果 

八、宣读股东大会决议 

九、律师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

十、会议结束 

 

南京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9 年 9 月 10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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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京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材料之一： 

 

关于增补第八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

 

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： 

经公司控股股东南京医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南药集

团”，持有公司 23.22%股份）推荐提名，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六次会

议审议通过，董事会同意增补疏义杰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候

选人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，任期与第八届董事会任期一致。现将具体

情况汇报如下： 

 

一、董事会人数情况 

根据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，公司董事会应有 9 名董事组成。公司

第八届董事会现有董事 8 名，尚缺董事 1 名。 

现公司拟增补 1 名董事，满足《公司章程》对董事会人数的要求 

 

二、增补董事候选人程序 

1、根据《南京医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》的规定，持有或合并持

有公司发行在外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三以上的股东可以根据

国家法律法规及本章程规定向董事会提名公司董事候选人。 

2、经公司控股股东南药集团推荐提名，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六

次会议审议通过，董事会同意增补疏义杰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

事候选人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，任期与第八届董事会任期一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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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增补董事候选人简历 

疏义杰先生，现年 56 岁，硕士研究生，执业药师、副主任药师。

曾任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药师；合肥市医药公司部门经理、总

经理助理、副总经理；南京医药合肥天星有限公司副总经理、总经理、

董事长；南京医药合肥天星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兼总经理、南京医药安

徽天星物流有限公司总经理；公司副总裁。现任公司总裁。 

 

请各位股东予以审议。 

 

南京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9 年 9 月 10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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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京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材料之二： 

 

关于公司及部分控股子公司继续办理应收账款无追索权保

理业务的议案 

 

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： 

南京医药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及部分控股子公司拟

继续在金融机构办理应收账款无追索权保理业务，保理金额不超过

（含）20 亿元（人民币，下同），保理业务有效期为自公司股东大会

批准之日起两年。现将具体情况汇报如下： 

一、前期业务开展情况 

2017 年 11 月 15 日，公司 2017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

《关于公司及部分控股子公司办理应收账款无追索权保理业务的议

案》，同意公司及部分控股子公司办理应收账款无追索权保理业务，

保理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20 亿元，保理业务有效期为自公司股东大会

批准之日起两年。 

公司及部分控股子公司开展无追索权保理业务以来，累计实现融

资发生额约 52 亿元。 

 

二、交易概述 

1、为了持续地降低应收账款管理成本，改善资产负债结构及经

营性现金流状况，公司及部分控股子公司拟继续与金融机构合作开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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无追索权保理业务。 

2、2019 年 8 月 22 日，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

《关于公司及部分控股子公司继续办理应收账款无追索权保理业务

的议案》（同意 8 票、反对 0 票、弃权 0 票）。 

 

三、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

本次公司继续办理应收账款无追索权保理业务，将通过招标方式

综合评价选择合作金融机构。 

 

四、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

1、交易标的：公司及部分控股子公司业务经营活动中发生的应

收账款； 

2、保理方式：无追索权公开型国内保理业务，即商务合同双方

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，由国内保理银行以支付收购款的方式购买

某一商务合同项下国内商务合同卖方有权向商务合同买方收取的应

收账款债权。国内保理银行与商务合同卖方将应收账款债权转让事宜

通知商务合同买方，保理商在该业务中承担商务合同买方信用风险； 

3、保理金额：不超过（含）人民币 20 亿元； 

4、保理期限：自股东大会批准之日起 2 年内； 

5、保理费用：费用包括融资费及相关业务手续费，参照收购款

发放日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档次贷款利率或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

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基础利率（LPR）或计算，具体费率由双方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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商确定。 

 

五、本次交易对公司经营的影响 

本次继续办理应收账款无追索权保理业务有利于公司加速运营

资金周转，提高资金使用效率，降低应收账款管理成本，减少应收账

款余额，改善资产负债结构及经营性现金流状况。本次继续办理应收

账款无追索权保理业务有利于公司主营业务发展，符合公司整体利益。 

 

六、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

同意公司及部分子公司继续在金融机构办理应收账款无追索权

保理业务，保理金额不超过（含）人民币 20 亿元，保理业务有效期

为自公司股东大会批准之日起两年。 

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与本次应收账款无追

索权保理业务办理有关的全部事宜。包括但不限于：签署、修订所有

必要的法律文件以及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，终止本业务等相关事宜。

上述授权有效期为自股东大会批准之日起两年。 

 

请各位股东予以审议。 

 

南京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19 年 9 月 10 日 


